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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判解  
 .................................................................................................................  

民法245-1的適用範圍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390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有關民法締約上過失責任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須以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為前提。 

(B) 具有先契約義務之違反。 

(C) 因義務違反而導致契約未成立。 

(D) 選項(A)、(B)、(C)皆是。 

答案：D 
 

 

【判決節錄】 

「民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規定：「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

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

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

說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

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前項損害賠償請求權，因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可知，依該條規定請求之前提要件，須契約並未成立。然本件兩

造於九十二年九月二日簽立勞務採購契約書，被上訴人並依約履行，上訴人亦已完

成驗收等行為，則上訴人依據上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負締約上過失之損害賠償責

任，於法無據。……」 

【學說速覽】 

我國民法第245-1條締約上過失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成立，是否須以契約最後未成

立為要件，此問題涉及本條究係在建立締約上過失責任之一般規範依據，以之作為

各種不同類型締約上過失責任共通適用之基本規定，抑或僅係契約不成立之締約上

過失責任類型，分述如下： 

一、 採否定說者，認為為保障雙方當事人間因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建立之信賴關

係，並維護交易安全，民法第245-1條所稱之「契約未成立時」，應解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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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情事係發生於契約成立前（訂約準備商議階段），

非專指「致契約未成立」情形而言，其適用範圍包括「致契約未成立」以外之

情形。此種解釋方法主要理由有二： 

（一） 如此方能避免民法第245-1條的適用範圍過於狹隘。 

（二） 本條所規定的情形與「契約未成立」之間，並非皆有因果關係也，就訂約重要

關係之事項，對他人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說明的情形而言，多有相對人為

能察覺而最後成立契約之例。另外，在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

保密而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的情形，他方當事人知悉而中斷締約者，亦屬罕見。 

二、 採肯定說者，認為民法第245-1條之規範功能，僅在建立契約不成立類型之締

約上過失責任而已，主要理由如下： 

（一） 就民法第245-1條第1項之文字觀之，應解為僅能適用於「致」契約未成立之情

形，否則無法與該條項所稱「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

事人」之要件相對應。 

（二） 民法第245-1條第1項所稱「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已足以表明一方當事人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情事係發生於契約成立前（締

約準備商議階段），該條項所稱「契約未成立時」，當另有其意義及作用，即

表明該條僅在建立契約不成立類型之締約上過失責任。 

（三） 民法第245-1條第1項係採列舉概括之立法方式，分別設有不同之歸責事由，有

其特別之立法政策考量。由於其適用要件極為嚴格且有些不甚合理，如以之作

為先契約義務發生及締約上過失責任之一般規定，係將使締約上過失責任制度

適用範圍限縮至極小範圍，不僅無法達到保障雙方當事人間因準備或商議訂立

契約而建立特殊信賴關係，並維護交易安全之立法目的，甚至成為建立締約上

過失責任制度之重大障礙，故對其適用範圍或規範功能不應加以擴張。 

（四） 民法第245-1條之立法方式，與民法第247條之立法方式相類似，後者係針對契

約因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而無效之情形，所設締約上過失責任規定，其基本架

構為「契約無效」、「一方當事人違反先契約之附隨義務」、「他方當事人信

契約為有效」。就民法第245-1條觀之，其基本架構為「契約不成立」、「一

方當事人違反先契約之附隨義務」、「他方當事人信契約能成立」，應係針對

契約不成立之情形，所設締約上過失責任規定。 

【關鍵字】 

締約上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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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 

民法第24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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